


的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绩效工资、津贴补贴；机关工人的岗位

工资、技术等级(职务)工资、津贴补贴；对于只有少数地区、部

分单位或特殊岗位享有的津贴补贴，比如：艰苦边远地区津贴、

特殊岗位津贴和补贴（法院检察院办案津贴、审计补贴、纪检监

察办案人员补贴、公安值勤岗位津贴、密码人员岗位津贴、信访

岗位津贴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贴等）、改革性补

贴（住房公积金、住房提租补贴、通讯补贴、交通补贴等），以

及社会保险类补贴、伤残人员抚恤金等，不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

数。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，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

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。（计算基数示例见附表 1） 

二、党员交纳党费比例 

1、在职党员每月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在 3000 元以下（含 3000

元）者，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.5%；3000 元以上至 5000 元（含

5000 元）者，交纳 1%；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（含 10000 元）

者，交纳 1.5%；10000 元以上者，交纳 2%。 

2、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，每月实际领取离退休费或

养老金总额在 5000 元以下（含 5000 元）的按 0.5%交纳党费，

5000 元以上的按 1%交纳党费。 

3、学生党员及下岗失业党员每月交纳党费 0.2 元。  

4、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，经党支部研究同意，报上一

级党委批准后，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。 

三、市直机关党组织上缴党费办法 

市直机关党组织上缴党费要通过市工商银行交款，注明上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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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费单位党组织名称（为便于核对，不得只注明缴款人），交款

后凭银行票据到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科开具收据。 

开户银行：市工商银行迎宾分理处； 

户名：中共茂名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； 

帐号：2016021409024900477； 

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科地址：市委 1号大院 2号办公楼四楼。 

联系人：涂双胜，电话：2910767、15976518168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 

党费收缴、管理工作，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

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，采取有效措

施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。 

1、认真核准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和比例。2014 年，市直

机关党员的工资进行了调整，各单位党组织要按调整后的工资标

准重新核准党费收缴基数。请市直各级党组织根据 2013 年 10 月

调整后的工资标准仔细核准本单位党员交纳党费基数和比例，并

于 4月 10 日前将《2014 年党员月应缴党费基数登记表》报市直

机关工委组织科（电子版发送邮箱：tss302302@126.com，市直

党费收缴管理QQ群：245855099）。  

2、按时按规定上缴党费。市直各单位、中央和省驻茂有关

单位党组织要在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中下旬，按规定标准上缴本

季度党费。 

3、做好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党费收缴工作。各单位

党组织中要积极做好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思想教育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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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4 年市直机关党组织应缴纳党费情况呈报表 

党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   单位：元 

党组织名称 党员总数 2014 年应上缴党费总数 备注 

    

其中：下属单位党组织 党员总数 2014 年应上缴党费总数 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合计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党组织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市直工委核查负责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 
市直机关党组织 2014 年党员月应缴纳党费基数登记表 

单位党组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年  月     日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序

号 
姓名 

2014年月应

发工资总额 

扣除 

部份 

计缴党

费基数

缴费比

例% 

应缴党

费金额

序

号
姓名 

2014 年月应

发工资总额

扣除 

部份 

计缴党

费基数

缴费比

例% 

应缴党

费金额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党组织负责人：           市直工委核查负责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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